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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出于长远规划考虑，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增强公司资金流动性，公司拟

将位于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50 号康缘智汇港 C 座 12 楼总建筑面积为

1506.31 ㎡的整层办公楼转让给周悦宁或其控制的公司，相关资产 2023 年 7 月末

的账面价值为 1910.23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为 2000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重

大资产重组》挂牌公司出售土地、房产、机械设备等，若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标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公众公

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

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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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出售资产未达到前款规定标准，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发现涉嫌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违反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可能损害公众公司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等重大问题的，可以根据审

慎监管原则，责令公众公司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充披露相关信息、暂停交易、聘

请独立财务顾问或者其他证券服务机构补充核查并披露专业意见。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二）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额二

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

的较高者为准。 

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06,427,504.67 元，净资产额为人民币 36,033,867.23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50%为

103,213,752.34 元，期末净资产额的 50%为 18,016,933.62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30%为 61,928,251.40 元。 

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公司拟转让不动产账面原值为 23,340,266.58 元，

账面净值为 19,102,276.55 元，本次交易价格定为 20,000,000.00 元，未达到以上

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3 年 8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出售不动产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票， 弃权 0 票。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次出售资产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转让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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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周悦宁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月安街 11号 09 幢一单元 1201室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不动产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50号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该不动产为座落于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50 号康缘智汇港 C 座 12 楼，

权属登记为苏（2020）宁建不动产权第 0003787、0003788、0003809、0003810、

0003896、0003897、0003898、0003899、0003918、0004180 号共计 10 个不动产

登记证书，建筑面积共计 1506.31 平方米，用途科技用地（科技研发）/科研、

实验。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此次交易标的为公司的不动产，存在 13,867,414.54元抵押贷款未结清，除

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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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该不动产账面资产原值为 23,340,266.58 元，已计

提折旧金额 4,237,990.03 元，账面净值为 19,102,276.55 元。 

公司拟定交易标的市场处置价为 2000 万元。 

 

（二）定价依据 

本次转让房地产以周边市场评估值、交易标的资产权属及公司房地产账面  

价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定价公平、合理，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转让房屋建筑面积为 1506.31平方米，双方协商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支付方式为现金或银行转账支付；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协议生效后双方共同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协议由周悦宁或其控制的公司签订并履行，根据协议约定，不动产过户到周

悦宁或其控制的公司名下。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增强公司资金流动性需要。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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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存在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偿还到期公司短期借款债务，整合公司资产结构，优化财务  

现金流状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南京银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南京银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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